
           深圳大学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是学校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整体形象的重要标志之

一，其使用率、完好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为了充分发挥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适应学校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范围： 

1.单价在 10 万元以上或全套设备总价超过 10 万元的成套仪器设备为校管贵重仪器设备; 

2.单价在 40 万元以上或全套设备总价超过 40 万元的成套仪器设备及国家科委统管的 23 种

仪器设备为部管贵重仪器设备。  

 

 

第二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购置 

 

第三条 见《深圳大学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第三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验收 

 

第四条 设备到货后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使用单位有关管理人员共同进行常规检查，

主要检查外包装是否完好（如有破损、锈蚀、受潮、霉变等），在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

号和厂家确认无误后开箱，按合同、装箱单检查仪器设备和有关附（备）件是否符合合同规

定，仪器设备的说明书和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第五条 大型仪器设备在安装调试和技术验收中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及产品出厂的技术指

标逐项验收，试运行中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连续达 72 小时以上方可验收，在验收合格之

前不能付清全部货款。验收完毕后，验收小组还应填写《深圳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履历表》一

式两份由技术负责人签字，连同设备验收单一并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第六条 海关进口设备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数量和质量问题时，应在索赔期（一般从货物到达

港站之日起 90 天内计算）前 20 天，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海关及商检部门共同核准后，

由商检部门出证，送货（进口）单位办理索赔事宜。 

第七条 经认定购回的仪器设备未达到设计标准、认证内容和闲置、浪费未发挥其使用效率，

应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经济责任。 

 

 

第四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 



第八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代表学校行使资产管理

权，各使用单位确定专人进行使用与管理。仪器设备使用、维修、管理的人员都必须经过培

训与考核，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 

第九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投入正常使用时，使用单位必须逐台建立操作规程、注意事项、

岗位责任制和使用办法，张挂在实验室的醒目之处，并认真填写《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使用记

录》本。  

第十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必须做到防尘、防潮、防震，定人保管、定期保养、

定期校验和定期上报使用情况，保证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有效使用年

限。 

 

第五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维修和功能开发 

第十一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发生一般故障时，使用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立即检修并做好检

修记录，力争做到不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正常进行。 

第十二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发生重大故障，应及时报告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并提出维修申

请报告。维修申请报告应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原因、维修方案、维修单位和维修经费预算

等内容。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落实维修经费后，尽快组织有关技术人员与设备使用部门一

起进行维修，使用部门应做好维修记录。 

第十三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功能开发由使用单位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提出书面报告，

报告内容应包括仪器设备功能开发的目的、可行性论证、开发方案、经费预算、预期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等内容。项目完成后，由开发单位、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及有关专家组成验收小

组进行验收。 

 

 

第六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调拨和报废 

第十四条 为了防止重复购置，实现学校资源的优化配置，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各

使用单位每学期应对本单位的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使用运行情况作一次检查，把本单位闲

置不用的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根据学校的具

体情况予以协调和调用。 

第十五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报废应首先由使用单位填写《深圳大学固定资产报废申请

表》，使用单位资产主管领导审查签字后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

有关专家进行报废鉴定后报校长审批，校长批准后再报深圳市国资委批准，批准报废的设备

由深圳市国资委回收处理。 

第七章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考核 

第十六条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使用情况按学年度进行考核评估。每年 12 月 15 日前必须按教

育部有关规定，填报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对于考评不合格（按教育部考核标准）



必须由学院（中心）出具书面说明。 

第十七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会同教务处和科技处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专家按评估体

系对所有大型贵重仪器设备进行检查评审，评选出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由学校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机时利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服务收入，功能利用与功能

开发五个方面。目的是促成专管共用，强化科学管理。 

 

 

第八章 仪器设备的报损、报废 

第二十二条 具体实施细则详见《深圳大学仪器设备报损、报废、回收处理暂行办法》。 

 

 

第九章 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具体实施细则详见《深圳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